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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

国家税务总局琼海市税务局机关及税务分局食堂管理服务项目

二、项目概况

为规范国家税务总局琼海市税务局机关及税务分局食堂管理，满足干部职工

用餐需求，保障各项税收工作顺利开展，拟通过政府采购方式来采购机关及税务

分局食堂管理服务。

项目预算金额：356.75 万元，为食堂烹饪服务费用。

本项目合同履约期为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

三、项目需求

（一）需求供应商提供食堂管理服务基本概况

1、须提供食堂管理的职工食堂：局机关职工食堂、银海路办公区食堂、塔

洋税务分局食堂、潭门税务分局食堂、万泉税务分局食堂、阳江税务分局食堂和

中原税务分局食堂，共 7个食堂。

2、须提供烹饪服务时间：每周的周一至周五（除国家法定节日外）和在特

殊情况下招标方的需求，供应商应在双休日提供食堂管理及烹饪服务。

（二）需求供应商提供食堂管理服务

1、需求提供食堂管理服务内容：

提供食堂管理内容：按照标准采购食材、食材的品质管理、干部职工食堂用

餐管理、干部职工饭菜的安排与品质管理、食堂卫生检查与食品卫生安全管理、

食堂设施设备使用与管理（不含维修、更换）、食堂运行成本的协助管理与控制

和食堂突发事件的应急预防与处理。

2、提供食堂烹饪服务：机关职工食堂和分局职工食堂食材烹饪；公务接待

食堂用餐的安排与烹制；食堂餐厅、厨房以及食堂周边环境卫生的维护与消杀（灭

苍蝇、蚊子、老鼠、蟑螂）；厨房厨具、炊具、餐具的清洗与消毒以及设备设施

卫生的清理、擦拭。

3、提供食堂食材供应服务：每日按照规定的时间，保质保量送达至机关职

工食堂和银海路食堂，其食材主要包括大米、油、面、酱料、水果、杂粮、新鲜

肉类、新鲜蔬菜等。

3、需求编设的岗位人员编制及要求

（1）岗位人员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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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关职工食堂和银海路办公区食堂岗位人员的要求：早餐厨师为普通白

案厨师，午、晚餐厨师为普通红案厨师，具有从事机关单位食堂烹饪工作经验应

三年以上，且年龄在 50 岁以下；

2）分局职工食堂岗位人员的要求：厨师为炊事员，具有一定的厨房手工艺，

且年龄在 55 岁以下；

3）食堂其他岗位人员的基本要求：从事餐饮行业相应岗位工作经验二年以

上，且年龄在 50 岁以下；服务员年龄在 40 岁以下，且从事餐饮接待服务工作经

验；

4）食堂配置的所有岗位人员身体健康的基本要求：身体无残疾、健康，无

传染病或无传染病史，讲究个人卫生（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参加工）。

（2）岗位人员编制要求：

1）食堂整体管理岗位人员：2名，其中：

经理 1名：负责 7个食堂的食材采购、日常管理和协调工作。

食堂管理员：1名，负责机关食堂、银海路办公区食堂菜谱制定、食材的验

收管理、食材的品质管理以及协助做好食堂管理等工作。

2）机关食堂岗位人员：5名，其中：

白案厨师：1名，负责机关食堂职工早餐和午、晚餐、接待需食用的餐面食

烹制工作。

红案厨师：1名，负责机关食堂职工午、晚餐和接待餐的烹制工作。

红案帮厨：1名，负责机关食堂食材准备工作及食堂餐厅卫生。

洗消工：2名，负责机关食堂食堂餐厅卫生和厨房洗消工作，同时兼机关食

堂公务接待餐的茶水接待服务工作及食堂餐厅卫生。

3）银海路办公区食堂岗位人员：5名，其中：

白案厨师：1名，负责银海路办公区食堂职工早餐和午、晚餐、接待需食用

的餐面食烹制工作。

红案厨师：1名，负责银海路办公区食堂职工午、晚餐和接待餐的烹制工作。

红案帮厨：1名，负责银海路办公区食堂食材准备工作及食堂餐厅卫生。

洗消工：2名，负责银海路办公区食堂餐厅卫生和厨房洗消工作同时兼银海

食堂公务接待餐的茶水接待服务工作及食堂餐厅卫生。

4）税务分局食堂：5个税务分局食堂人员编制共 5名，其中：

塔洋税务分局食堂：炊事员 1名，全面负责兰塔洋税务分局食堂职工餐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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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烹制和食堂卫生洗刷保洁等工作。

潭门税务分局食堂：炊事员 1名，全面负责潭门税务分局食堂职工餐的采购、

烹制和食堂卫生洗刷保洁等工作。

万泉税务分局食堂：炊事员 1名，全面负责万泉税务分局食堂职工餐的采购、

烹制和食堂卫生洗刷保洁等工作。

阳江税务分局食堂：炊事员 1名，负责阳江税务分局食堂职工餐的采购、饭

菜烹制和食堂卫生保洁等工作。

中原税务分局食堂：炊事员 1名，全面负责中原税务分局食堂职工餐的采购、

烹制和食堂卫生洗刷保洁等工作。

4、需求管理服务质量要求

（1）烹制服务技术、质量基本要求

1）供餐方式：自助餐。干部在用餐时自行选择饭菜进行食用，食用不限份

量和挑选品种。

2）供餐日期与开餐时间：供餐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和招

标方因特殊情况临时安排的加班、会议和公务接待需求供餐日期。开餐时间：早

餐：7:00～8:00；午餐:12:00～13:30；晚餐：17：30～18:30。

3）烹制供应品种：

早餐烹制的品种包含中点、西点、蛋类、粥品、粉类、面类、小菜、豆制品

类、咖啡、茶类等。具体供应品种根据人均早餐食材采购标准，与采购人商定，

并在中标采购合同加以约定。

午、晚餐烹制的品种：包含肉类荤菜（猪肉、鸡肉、鹅肉、鸭肉、鱼类等），

肉类与蔬菜搭配菜，蔬青菜（叶类、根类、瓜类等）；主食：白米饭、粥饭；水

果，酸奶。品种根据午、晚餐人均食材采购标准，与采购人商定，中标采购合同

加以约定。

4）主食和蔬菜、荤菜及汤类：食材来源于正规渠道，料质新鲜；菜谱每周

公布，品种不断翻新，饭菜烹制的口味合众。

5）食堂接待餐品种：根据招标人接待餐标和用餐人数以及口味的要求，临

时安排品种，其安排的品种须经采购人后勤管理同意。该费用单独结算，一餐一

结。

6）食堂配料（含米、面、油以及盐酱醋等各类调味料）所使用产品均应有

品牌、保质期等，酱料费用不另外单独结算，包含在用餐标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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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食堂管理技术、服务质量基本要求

1）卫生管理要求：

1、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验收、清洗、加工要求制作食品，厨房用品用

具严格实行一洗二过三消毒的规程。

2、厨房、餐厅、包厢及周边等区域的卫生应按《五常法》管理模式，实行

分层负责，定人、定岗、定标准、并责任到人。

3、自觉接受卫生管理部门和招标方对食堂内工作检查与监督。

4、垃圾污物应按指定地点放置，不得随意弃放。

2）用餐管理要求：

1、严格控制非招标方单位工作人员进入本单位职工食堂用餐和及时劝阻、

制止干部职工食堂打包外带和吃用的浪费等不良行为。

2、根据采购人的要求，配合做好干部职工食堂用餐的周、月统计和食材采

购费用统计、核算和建账、报销等工作。

3、采购人在合同履行期间有权对食堂运行情况、食品安全、服务质量进行

检查和督导，有权随时抽查乙方提供的各种食材，提出整改意见。

（3）食堂运行成本监管与控制基本要求

1）依据采购人规定的食材采购标准（人均餐费标准）和预计用餐人数以及

评估的人均食用量，合理安排饭菜的品种和食材的配送量或净价代购量，不得浪

费。

2）机关职工食堂和银海路办公区食堂食材由中标单位按照招标方提供的就

餐标准负责采购，各乡镇分局食堂食材采购不包含在内。

3）食材须从正规渠供应进购，料质保持新鲜。

（4）食堂饭菜质量的保障基本要求

1）按预报餐人数和评估的人均食用量及规定食材标准，足量烹制饭菜，保

证干部职工饭菜的食用份量。

2）根据季节提供适时菜品和定期推出特色菜或新菜；每周公布菜谱，品种

不断翻新，烹饪的口味合众。

3）每季节，对干部职用进行饭菜质量进行问卷调查和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不断提高饭菜质量。

4）饭菜口味和品质的满意率达到 70%以上。

（5）食堂设施设备使用管理基本要求



5

1）正确使用招标方配备食堂设施设备和用具，并定期对大型的食堂设施设

备进行维护与保养，保障大型的食堂设施设备正常使用。

2）妥善保管好食堂设施设备、用具、餐具、炊具，如有遗失、损坏，负责

赔偿（属自然损耗、职工损坏等，应对上述损坏物品如实申报业主单位审批）。

（6）食堂安全管理基本要求：

1）严禁用变质或受污染的原料制作食品，防止食物中毒事件发生。

2）严格管理使用食品添加剂，防止食物中毒事件发生。

3）严格执行索证制度、农药测试制度，预防食物中毒事件发生。

4）下班后和设备使用完后落实关气、关电、关水、关门检查制度，预防火

灾、偷盗事件发生。

5）中标方每日需对食材进行留样，留样信息要记录造册。

（7）节能管理基本要求

1）餐厅未开餐期间，严禁使用空调设备，白天禁止开灯。

2）启用包厢就餐，提前 20 分钟开空调、电灯，用餐完毕及时将空调和主灯

关闭。

3）做好厨房在光线良好情况下不开灯，更衣间随手关灯，原料和餐具清洗

完后应立即关闭水源。

（8）中标方出现以下情况，招标方有权终止合同

1）因中标方责任造成的食物中毒等食品安全事故或其它贻误供餐、停餐等

违约行为（不可抗力除外）。

2）累计发生三次违约行为，连续两个月巡检不合格，第三方抽查存在安全

隐患（招标方条件限制情况除外），连续两个季度满意度低于 60 分。

3）服务过程中造成政治影响的。

（三）需要供应商提供食材配送服务

食材、菜品及酱料等由中标单位净价采购并进行配送，采购与配送的具体要

求根据采购人规定的餐标准，在中标采购合同中进一步约定。1、质量要求：供

应商供应的副食品必须符合国家质量标准。

2、配送要求

采购人不定期对中标方配送菜品等进行抽查，累计出现配送的商品不新鲜、

数量不足或者不按时配送的情况合计超过三次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招标方

因此遭受损失的，中标方应负责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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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方须按招标方的要求，对其供应配送的蔬菜、肉类以及其他鲜活农产品

采购渠道及配送过程严把质量关，必须保证配送商品新鲜安全。如发现以次充好、

以假乱真、缺斤少两、投机取巧等情况，招标方有权拒收供应商所配送的商品，

所产生的损失由供应商自负。

采购人每天晚上 9点前提供次日需要供应商配送商品的采购清单。中标方在

配送、卸载商品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中标方承担。

四、其他要求

1、服务期限：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

2、食堂管理服务费的构成：人员费用（工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工

会经费、体检费、福利、服装费等）、管理佣金和税费；在采购人规定标准内的

餐费（不需要报价，根据餐标和用餐人数据实结算）；设施设备采购、厨具与餐

具采购、设施设备维修更新，清洁洗涤与消毒材料，餐纸，水、电等费用均不列

入食堂管理及烹饪服务费列支范围，由采购人提供和另行结算支付。

3、食堂管理服务费调整：如因政策调整造成相关费用（如保险金计算标准

等）计算标准变化，采购人和服务供应商可根据实际情况以补充协议方式增加。

4、食堂管理服务费的结算方式：按月凭发票结算。

5、供应商必须根据所报产品的技术参数、资质资料编写响应文件。在成交

结果公告期间，招标方有权对成交候选人所报产品的资质证书等进行核查，如发

现与其响应文件中的描述不一，代理机构将报政府采购主管部门严肃处理。


